徐汇区田林二中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工作方案
根据区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和区教育系统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结合田林二中实际，现制订2016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工作方案如下：

一、主要任务

（一）落实学校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工作

牵头领导：书记 王卫珍
落实部门：党组织、纪检委员

完成时间：2016年全年
具体措施：

1.制定学校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工作方案；根据班子成员分工，将工作方案中的项目任务，分解给各位班子成员。

2.督促、指导学校班子成员干部制定、落实主体责任清单。

3.将学校班子成员的责任清单内容、推进落实情况在校园网上的党务公开栏中予以公示。

4.组织专题会议，听取班子成员推进落实主体责任清单项目情况，对学校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单情况开展跟踪督查。

5.年底前总结学校落实主体责任情况，组织班子成员逐一汇报责任清单完成情况。

（二）规范本学校招生工作

牵头领导：副校长 曾蓓蓓
落实部门：教导处

完成时间：2016年第二、三季度

具体措施：

1. 认真学习、严格执行招生工作的各项政策、规定，熟悉和掌握招生报名的手续和流程，工作细心、认真、负责。并解答家长提出的问题。

2.准备介绍学校的资料，参加田林社区举办的“教育服务社区、教育惠及民众”大型教育咨询活动。使社区家长了解升学入学、规范收费、学科指导、家庭教育、心理健康等方面有进一步了解。

3. 3月中旬学校根据《徐汇区关于2016年初中招收艺体类特长生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本校美术特长生招生方案。并在校园网站公布招生简章，明确招收项目、招生办法、测试方案等。

4. 学校成立由行政、艺体专业教师等人组成的考评组，严格按照本校专项测试和选拔录取程序进行公开选拔。拟录取的艺体类特长生在学校网站张榜公示，正式录取结果由区招考中心在招生信息网上集中公示，学校不录取未经公示的艺术特长生。

5. 认真学习、严格执行招生工作的各项政策、规定，熟悉和掌握招生报名的手续和程序，工作细心、认真、负责。

二、做好宣传工作，耐心、热情、准确、及时解答家长提出的问题，不急躁，不说与教师身份不符的话。
（三）规范学校基建工程工作

牵头领导：校长王卫珍 
落实部门：总务处  安全防范管理代表
完成时间：2016年全年

具体措施：

1.学习教育局有关校舍维修资金和项目的管理办法，由校长、总务主任中心发言，解读办法。通过各类会议、网上公示校舍修缮项目，取得教职员工的支持。
2. 为加强学校安全生产管理，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环境，确保师生员工、外来施工人员生命安全，制订学校基建维修安全管理工作制度。
3.规范工程项目管理流程，做好工程立项、招标、预算、决算、审价和结算工作。一万元以上的项目要进行审价，根据审计结果与施工单位进行结算，十万元以上需聘请监理等，规避风险，保障学校利益。

4.严格按照《徐汇区教育局关于基层单位维修资金和项目的管理办法》进行工程操作，保障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成本，避免在工程实施中产生纠纷，杜绝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
二、工作要求

1.全面部署任务。每年第一季度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制定工作方案，将工作任务分解到班子成员。
2.制定责任清单。党政班子成员结合学校落实主体责任的工作方案，每人对查找出的贯彻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制定落实措施。经党政负责人审定后，班子成员签订承诺书。
3.公开责任清单。根据班子成员制定的责任清单内容在校园网的党务公开栏中予以公开。每季度将班子成员落实责任清单情况在本校网上党务公开栏中予以公开。

4. 强化监督管理。建立以党员民主生活会为主的党内监督，以教代会为主的民主监督，以家委会、少代会为主的服务对象监督，以网络、媒体为主的舆论监督以及由属地居民为主的学区群众监督网络体系，进一步监控权力运行。

5.推进落实完成。班子成员按计划确定的时间节点协调推进落实，加强与相关部门开展研究，指导推动工作落实。学校党政负责人定期听取落实情况汇报，帮助副职一起研究分析推进落实责任清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帮助协调推进。

6.加强总结分析。党政负责人年底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班子成员落实责任清单的情况汇报，并在党员大会上通报年度工作情况。

中共田林第二中学支部委员会

         2016.3.16
